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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5月1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黄翔先生主持，应到董事5名，实到5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04 证券简称：国华网安 公告编号：2024-017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为满足公司
经营管理及未来发展的需要，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进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于青川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于青川先生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
职资格。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于青川先生简历：
于青川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就读于北京科技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总裁班；曾就职于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
司，历任分公司技术科副科长、科长、副总经理；历任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总经
理等职务；历任浙江裕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于青川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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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24年4
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为使投资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公司发展战略和

生产经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4年5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举办2023年度
业绩说明会，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安排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相关安排1、召开时间：2024年5月22日（周三）下午15:00-17:00；2、召开方式：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3、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访
谈”栏目进入公司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交流；4、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翔先生，财务总监陈金海先生,董事会秘书阮旭里先
生，独立董事肖永平先生，独立董事仇夏萍女士。

二、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

集问题，投资者可提前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进入公司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
行提问，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 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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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暨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网安”或“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
露了《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12），公司拟于2024年5月27
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一、本次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2024年5月16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大投
资”）递交的《关于增加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提议将《关于选举叶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作为新增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于2024年5月2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1、提案内容

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8.29%，依据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章程》第五十四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
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的规定，提出以下临时提案：

鉴于李钰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及监事职务，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为更好支持上市公司的
发展，根据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中有关股东提案及股东大会职权的相关规定，作为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特向公司提交《关于选举叶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的临时提案，提名叶鹏先生（简历附后）为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

本提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请公司董事会及时将该议案内容提交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董事会对提案审查情况

中农大投资现持有公司 24,206,848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8.29%，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
资格。上述临时提案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并书面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上述临
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交程序合规，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
时提案提交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中列明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更。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国华网安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24年4月29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7日（周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27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7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结果为准。6、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0日（周一）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1、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3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选举叶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议案10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2、披露情况：除新增临时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听取事项
听取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1.登记手续：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2024年 5月 20日15:00收市后本公司股东名册，
（1）法人股及社会机构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

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

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3）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持

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2.登记时间：2024年5月27日（周一）开会前半个小时。3.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凯丰路10号翠林大厦12层会议室。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阮旭里
联系电话：（0755）83521596 联系传真：（0755）835217275.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六）备查文件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2、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3、关于增加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1：监事候选人叶鹏先生简历
附件2：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3：授权委托书
附件1：

监事候选人叶鹏先生简历
叶鹏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硕士及项目管理学硕士学历，

历任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对公业务部经理、对公业务行长助理，深圳市麦九加供
应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深圳龙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国华智安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叶鹏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其他相关规定要求
的任职资格。

附件2：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04”，投票简称为“国华投票”。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24年5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7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3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选举叶鹏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做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至：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高新国际广场B座10楼10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03

203

318,467,589

318,467,589

79.4183

79.41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的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张苏娅女

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苏娅女士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448,102

比例（%）

99.993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9,487

比例（%）

0.006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448,102

比例（%）

99.993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9,487

比例（%）

0.006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448,102

比例（%）

99.993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9,487

比例（%）

0.006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275,230

比例（%）

99.9396

反对

票数

192,359

比例（%）

0.060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467,58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448,102

比例（%）

99.993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9,487

比例（%）

0.006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590,807

比例（%）

98.2161

反对

票数

184,000

比例（%）

1.7064

弃权

票数

8,359

比例（%）

0.077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428,101

比例（%）

99.9974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8,359

比例（%）

0.0026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452,958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14,631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452,958

比例（%）

99.9954

反对

票数

14,631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18,439,743

比例（%）

99.9913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7,846

比例（%）

0.008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下
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752,037

10,559,678

10,737,406

10,737,406

10,724,191

比例（%）

100.0000

98.2110

99.8639

99.8639

99.7410

反对

票数

0

184,000

14,631

14,631

0

比例（%）

0.0000

1.7113

0.1361

0.1361

0.0000

弃权

票数

0

8,359

0

0

27,846

比例（%）

0.0000

0.0777

0.0000

0.0000

0.25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

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1~议案8，议案11为普通决议议案，其中议案7、议案8涉及的关联股东：朱义、张

苏娅、刘亮已回避表决，康健未参与投票表决。以上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议案5、议案7、议案9、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媛媛、钟晓依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四川

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506 证券简称：百利天恒 公告编号：2024-027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30号仰山公园2号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

320,113,486

73.83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

董事长康青山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总经理康青山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易凌杰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113,299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18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113,299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18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113,299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18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113,299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18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113,299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18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113,299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18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3年度薪酬确认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113,299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18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8,803,450

比例（%）

99.5907

反对

票数

1,310,036

比例（%）

0.409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8,803,450

比例（%）

99.5907

反对

票数

1,310,036

比例（%）

0.409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8,803,450

比例（%）

99.5907

反对

票数

1,310,036

比例（%）

0.409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8,803,450

比例（%）

99.5907

反对

票数

1,310,036

比例（%）

0.409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8,803,450

比例（%）

99.5907

反对

票数

1,310,036

比例（%）

0.409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0,113,299

比例（%）

99.9999

反对

票数

187

比例（%）

0.000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313,737,309

5,038,541

1,337,449

1,018,350

319,099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9860

99.9816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87

187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40

0.0184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10

议案名称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关于聘请 2024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37,449

1,337,449

比例（%）

99.9860

99.9860

反对

票数

187

187

比例（%）

0.0140

0.0140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全部议案。
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7和议案9-10为普通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阳、修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公告编号：2024-018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156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5月18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永兴东路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

250,741,810

67.33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裕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董事黄轼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财务总监许海云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齐晓琳女士因

工作原因出差请假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2026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及拟定2024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72,825

比例（%）

99.9531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4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3年度监事薪酬执行情况及拟定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98,910

比例（%）

99.9828

反对

票数

42,900

比例（%）

0.017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079,910

比例（%）

99.3372

反对

票数

1,661,900

比例（%）

0.662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9,079,910

比例（%）

99.3372

反对

票数

1,661,900

比例（%）

0.662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652,310

比例（%）

99.9643

反对

票数

89,500

比例（%）

0.035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735,210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6,60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一）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32,473,665

3,824,280

14,437,265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9543

反对

票数

0

0

6,600

比例（%）

0.0000

0.0000

0.0457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750,200

12,687,065

99.6243

100.0000

6,600

0

0.3757

0.0000

0

0

0.000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11

12

13

14

议案名称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24年-2026年）》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确认2023年度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及拟定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
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开展金融衍生
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072,825

14,072,825

14,072,825

14,072,825

12,417,525

14,072,825

14,072,825

12,417,525

比例（%）

99.9531

99.9531

99.9531

99.9531

88.1962

99.9531

99.9531

88.1962

反对

票数

6,600

6,600

6,600

6,600

1,661,900

6,600

6,600

1,661,900

比例（%）

0.0469

0.0469

0.0469

0.0469

11.8038

0.0469

0.0469

11.8038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关联股东黄裕昌、张利英、黄轼、昌硕（宁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德迈商务信息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德朗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德融智能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对第8项议案予以回避表决。2、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1、1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通过；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二）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佳、袁晓琳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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